
附件 1

新疆建设工程造价和招标投标协会
会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新疆建设工程造价和招标投标协会（以下简

称协会）单位会员管理，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协会健康有序

发展，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新疆建设工程造价和招

标投标协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协会单位会员的管理和服务。会员享

有《章程》规定的权利，并应履行章程规定的义务。

第三条 协会秘书处负责会员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章 会员

第四条 协会会员为单位会员。

第五条 凡拥护协会章程，有加入协会意愿且在建设工程造

价、工程招标投标以及全过程工程咨询领域内开展业务活动的各

方市场主体及有关高等院校等，均可申请加入协会，成为协会会

员单位。

第六条 入会程序

（一）申请单位登录“新疆建设工程综合信息网”，点击“入



会申请”进行注册，并填写《入会申请表》在线提交。

（二）协会秘书处收到申请单位的《入会申请表》，经审核

后报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审议通过后在“新疆建设工程综

合信息网”和协会微信公众号上予以公示。

（三）公示后申请单位即成为协会会员，按照《新疆建设工

程造价和招标投标协会会费收取及管理办法》的规定交纳会费，

由协会秘书处制作并发放电子会员证书；

（四）会员单位可向协会秘书处提交变更会员级别申请，经

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后予以调整级别，并在“新疆

建设工程综合信息网”和协会微信公众号上予以公示。

第七条 初次申请为会员单位。会员单位应指定法定代表人

或单位负责人担任其代表，享有和履行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对协会工作的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三）参加协会活动并获得协会服务的优先权；

（四）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五）退会自由。

第九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协会的《章程》和各项规定；

（二）执行协会的决议；

（三）按规定交纳会费；



（四）维护协会的合法权益；

（五）向协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三章 会费交纳

第十条 会费按照协会《章程》《会费收取及管理办法》的规

定交纳。

第十一条 本着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的原则，会费主要

用于协会《章程》规定的各项业务内容支出。

第十二条 会员单位按年度交纳会费，每年 9 月 30 日之前交

纳当年会费；新会员单位应于批准之日起一个月内交纳会费。

第四章 会员服务

第十三条 协会为会员单位提供下列服务:

（一）反映会员诉求，维护会员权益；

（二）以期刊、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服务平台为会员提供

行业资讯、工程信息和企业宣传等服务；

（三）通过论坛、研讨活动为会员提供交流和学习平台，

开拓创新，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四）公开发布年度行业发展报告和学术研究报告，向会

员提供行业动态数据和协会最新研究成果；

（五）以面授培训、网络教育、技能大赛及会员间交流互

访等形式为会员提供人才培养服务；

（六）配合制定行业相关标准规范等，提升行业业务水平；



（七）开展行业自律、评优和信用评价等活动，维护和提

升行业形象；

（八）组织公益讲座、捐款捐物等公益活动，履行社会职

责；

（九）其他会员服务项目。

第五章 会员管理

第十四条 协会建立会员单位联络制度。会员单位指定专人

担任联络员，负责与协会秘书处的工作联络。联络员应保持相对

稳定。会员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联络员、单位地址、联系电话等

发生变更时，需在一个月内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协会秘书处。

第十五条 会员单位指定的代表被选为协会的理事、监事、

常务理事、副监事长、监事长、副理事长、理事长，该会员单位

即相应成为协会理事单位、监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副监事长

单位、监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理事长单位。

第十六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协会《章程》行为，经理事会

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暂停

行使会员权利、除名等惩戒措施，并予以公告。

第十七条 协会建立会员数据库，对会员进行会籍管理。

第十八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理事会、常务理事会

确认，或者授权秘书处确认后取消会员资格：

（一）2 年不按规定交纳会费；



（二）2 年不按要求参加本会活动；

（三）不再符合会员条件；

（四）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第十九条 会员单位退会应书面通知协会。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经协会一届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后实施，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协会会员管

理办法（试行）》（新建招协〔2021〕11 号）同时废止。


